关于印发《护高专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实施方案》的通知
黑护专学发【2014】7号

各学院党支部，各有关单位：

为构建和谐校园，贯彻重在教育、育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根据我校学生中部分同学年龄较小，自我约束能力欠缺、容易冲动违反校规校级，但经过学校批评教育后能够积极改正自身缺点，特此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受学籍处分后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申请提前解除处分或撤销处分。

附件1：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实施方案

附件2：《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审批表》

　　附件3：《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提前解除处分资格审查表》

                                             学生工作部（处）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附件1：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实施方案

一、 申请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的范围

1、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在撤销处分时间未到，但经过严格的自我反省并能够积极改正自身错误，在校期间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可申请提前解除处分和缩短处分考察时间。表现极为突出者可以申请撤除处分.

2、受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不得轻易申请撤销处分。表现极为突出者可以申请提前解除处分和缩短处分考察时间。

3、每名学生提前解除处分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二、 申请提前解除处分的条件

1、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处分者自处分发文之日起到毕业前，学生受处分后改正错误表现突出者可以缩短到撤销处分时限一半时间（如留校察看考察时限为一年，可提前半年撤销处分）。

2、受处分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后果和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

3、受处分后无任何违纪行为，对师生的教育和考察能够积极配合并且学习成绩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4、申请提前解除处分的学生在报批过程中又违纪的，取消申请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的资格。

三、申请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的程序

1、在受处分期间严于律己、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各项大型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经常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为班级、院系及学校做出突出贡献者有资格提前解除处分。

2、获得以上资格后带有效证明（校级以上大型活动个人前三名奖励证书、公益活动及突出表现证明书）到学工部填写《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提前解除处分资格审查表》作为提前解除处分资格备案。

3、达到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时限后填写《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审批表》。

4、组织评议：学生所在院系在组织辅导员、同班学生代表就能否撤销处分或提前解除处分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经院系、学生工作会议研究提出是否撤销处分或提前解除处分的建议，并填写《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审批表》院系意见及辅导员意见，并将相关材料上报学工部。

5、学校批准：学工部汇总后提交学管部门校长审批。学管部门校长组织召开会议，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是否撤销处分或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如会议同意该生撤销处分将填写《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和提前解除处分审批表》学校意见后交给院系支部书记、辅导员处。学工部备案存档。

四、档案处理
1、学生受警告、严重警告处分被撤销后，处分材料和撤销处分材料存入学校档案，不放入学生本人档案。

2、学生受记过以上处分被提前解除后，处分材料和提前解除处分材料存入学校档案和学生本人档案。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六、本办法由学工部负责解释。

　　　　　　　　　　　　　　　　　　　　　 学生工作部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附件2：

	姓   名
	
	院系专业班级
	

	学   号
	
	性  别
	
	出生年月
	

	处分时间
	
	处分原因
	

	处分种类
	
	联系电话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批准时间
	   年  月  日（学校填写）

	申请类型
	口 1、撤销处分            口 2、提前解除处分    

	批准类型
	口 1、撤销处分            口 2、提前解除处分（学校填写）  

	个    人    申    请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撤销处分或提前解除处分审批表

	班

级

、

团

支

部

意

见
	              班委、团支部委员：                  年    月    日

	辅

导

员

意

见
	                        辅导员：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部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提前解除处分资格审查表
	姓名
	班级
	日期
	资格审查内容
	提前时限
	证明人

	
	
	
	
	
	

	
	
	
	
	
	

	
	
	
	
	
	

	
	
	
	
	
	

	
	
	
	
	
	

	
	
	
	
	
	

	
	
	
	
	
	

	
	
	
	
	
	

	
	
	
	
	
	

	
	
	
	
	
	

	
	
	
	
	
	

	
	
	
	
	
	

	
	
	
	
	
	

	
	
	
	
	
	

	
	
	
	
	
	

	
	
	
	
	
	

	
	
	
	
	
	

	
	
	
	
	
	

	
	
	
	
	
	

	
	
	
	
	
	

	
	
	
	
	
	

	
	
	
	
	
	


